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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rendzo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卓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5）

(I)有關訂立注資協議之須予披露交易 
及 

(II)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補充公告

注資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卓航廣州（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與合資夥伴及合資公司訂立注資協議，據此，卓航廣州及合資夥伴同意按彼等於
合資公司的股權比例分別注資最多人民幣45,000,000元及人民幣44,100,000元，作
為合資公司的股東貸款，用於支付項目一期的建造成本。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注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

但低於25%，訂立注資協議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然而，由於無心之失，訂立注資協議時並無作出公告。因此，就注資協議項下已
進行及擬進行的交易而言，並無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第14.34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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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措施

展望未來，本公司及董事會將會密切監察其合規系統及相關企業管治措施（尤其
是（其中包括）須予公佈交易等領域之措施）之有效性及效率，以防止日後發生
任何類似事件。進一步補救行動於本公告「補救措施」一節詳述。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之公告。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
年十月五日，卓航廣州（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合資夥伴及合資公司就向合資
公司注資訂立注資協議。

注資協議

注資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

訂約方： (i) 卓航（廣州）產業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ii) 點點科創城項目投資開發（中山）有限公司；及

(iii) 卓航科創城（中山）項目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注資： 卓航廣州及合資夥伴同意按彼等於合資公司的股權比例
分別注資最多人民幣45,000,000元及人民幣44,100,000元，
作為合資公司的股東貸款，用於支付項目一期的建造成本。

茲協定注資人民幣27,600,000元視為由合資夥伴透過向合
資公司提供項目將於其上興建及矗立其上的地塊之土地
使用權及一幅土地而作出。合資夥伴之注資餘額人民幣
16,500,000元將以現金向合資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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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股東貸款將僅用於彌償與項目一期建設相關的費用及支出，
具體如下：

(a) 人民幣10,500,000元用於結算建築設計合約項下之費
用；

(b) 人民幣18,000,000元用於結算建築合約項下之費用；
及

(c) 餘額人民幣33,000,000元作為合資公司之一般營運資
金，用於支付與項目一期相關的其他建築費用。

茲協定卓航廣州提供之股東貸款人民幣28,500,000元將用
於結算建築設計合約及建築合約，而餘下股東貸款人民幣
16,500,000元（將由卓航廣州提供）及人民幣16,500,000元
（將由合資夥伴提供）將於卓航廣州及合資夥伴收到新建
築合約後向合資公司償還。

利息： 透過股東貸款作出之注資並不計息。

償還： 合資公司於錄得盈利前並無償還股東貸款責任，並視乎其
資本需求，可選擇以現金或貸款資本化方式償還股東貸款。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卓航廣州為一間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其業務範圍包括企業管理諮詢業務、企業總部管理、財務諮詢、自有資金投資活動、
房地產諮詢、非住宅房地產租賃、房地產估價、企業管理、物業管理、房地產開發
經營及證券投資諮詢。



4

合資夥伴為一間於二零二零年三月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物業開發及
投資。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合資夥伴的最終實益擁有
人為陳慧杰，且合資夥伴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且與彼等並無關連的第三方。

合資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卓航廣州及合資夥
伴分別擁有51%及49%權益。合資公司的主要業務經營範圍包括投資房地產開發
經營；企業投資諮詢業務（金融業務除外）；以及物業管理服務、自有房地產經營
活動、企業總部管理、從事與外國（地區）企業相關的非營利性業務活動、企業管理、
園區管理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商業綜合體管理服務、包裝服務、商務代理代辦
服務、項目策劃與公關服務。

訂立注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鑑於自二零一五年起進一步發展中國製造業的「中國製造二零二五」國家戰略規
劃及產業政策，中國政府一直鼓勵科技生產。此外，中山市及板芙鎮已頒佈多項政
策支持及促進智慧製造的發展。於此情況下，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與合
資夥伴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成立合資公司，以建設及發展廣州智能製造示範基地，
基地提供廠區、辦公區及倉庫，面向及聚集高科技公司，打造智能製造裝備專業鎮。

該項目預期將分三期建設及開發。於本公告日期，合資公司已訂立建築合約及建
築設計合約，以開始建設項目一期。鑑於加快及順利推進項目一期建設需要投入
資金，且注資乃按卓航廣州及合資夥伴的股權比例作出，董事會認為，注資協議之
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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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注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
低於25%，訂立注資協議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然而，由於無心之失，訂立注資協議時並無作出公告。因此，就注資協議項下已進
行及擬進行的交易而言，並無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第14.34條的規定。

補救措施

展望未來，本公司及董事會將會密切監察其合規系統及相關企業管治措施（尤其
是（其中包括）須予公佈交易等領域之措施）之有效性及效率，以防止日後發生任
何類似事件。本公司將╱已採取以下補救措施以加強其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及
時遵守上市規則並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1) 本公司已刊發本公告以告知股東有關注資協議的詳情；

(2) 本公司將向本集團董事及有關員工提供進一步指引材料及培訓，尤其是，有
關上市規則項下須予公佈的交易，以加強及鞏固有關須予公佈交易的現有知識；

(3) 本公司將加強對本集團董事及有關員工的持續培訓，以令彼等熟悉適用於本
集團業務營運的法律及法規要求以及本集團的內部報告機制；及

(4) 本公司將於訂立可能須予公佈交易前於適當及必要時諮詢專業顧問。

倘本集團日後就項目二期及╱或三期建設訂立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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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築合約及建築設計合約的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的須予披露交易公告，內容有關訂立建築合約
及建築設計合約。

董事會謹此提供建築承包商及建築設計師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身份的補充資料。
根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基於公開檢索記錄，建築承包
商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陳建威；以及建築設計師由中山市第二建築設計院有限公
司（其為一間於一九九六年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中山市第二建築
設計院有限公司由谷糧擁有約11.48%權益、黃繼宗及杜瑩各自擁有約6.56%權益、
李秋林及梁洪波各自擁有約4.59%權益、鄒力權及張偉光各自擁有約3.61%權益、
以及何啟宗、劉琳、蘇秀娟、李毅光、馬學謙、梁惠球、胡少璋、黃榮、梁鵬、陳聲宇、
倪利民、林啟賢、宋喜梅、林鋒、楊宇、梁明安、梁麗明、黃景熙、姚萬水、龐波、劉
谷城、關信國、潘思平、周凱雲、陳衛、胡康健、楊靜、盧振坤、黃于喬、胡志軍、馮
志祥、鄧雄和、武廉、李文、楊映輝及路麗霞各自擁有約1.64%權益。

除須予披露交易公告及上述因素，(i)根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
及確信，基於公開檢索記錄，建築承包商、建築設計師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第三方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及 (ii)須予披露交易公告所載
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並就所有目的而言將繼續有效，而本公告乃為須予披露
交易公告的補充及應與須予披露交易公告一併閱覽。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用之以下詞彙應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注資協議」 指 卓航廣州、合資夥伴及合資公司就項目一期建設向
合資公司提供資金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五
日的注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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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卓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865）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建築合約」 指 合資公司與建築承包商就項目之「三通一平」建築
工程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之建築合約

「建築承包商」 指 中山市磊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之有限公司，為建築合約之訂約方

「建築設計合約」 指 合資公司與建築設計師就項目之建築設計工程訂
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之建築設計合約

「建築設計師」 指 中山市第二建築設計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一間
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為建築設計合約之訂約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須予披露公告」 指 本公司就建築合約及建築設計合約訂立日期為二
零二一年十月五日的公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資公司」 指 卓航科創城項目投資開發（中山）有限公司，一間
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合資夥伴」 指 點點科創城項目投資開發（中山）有限公司，一間
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擁有合資公司49%股權
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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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項目」 指 本公司為增設工業園以卓航 •點點科創城的名義於
若干產業地產打造產業綜合運營平台及╱或升級
中國區域產業結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卓航廣州」 指 卓航（廣州）產業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及擁有合
資公司51%股權的股東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卓航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嘉敏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馮嘉敏女士、徐源華先生及駱嘉豪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石峻松先生、邱越先生、徐俊傑先生、詹舜全先生、朱志乾先生及
唐永智先生。


